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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局部修订公告

第 7号

国家标准 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枠 GBJ １６ — ８７ ，由公安部天

津消防科研所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局部修订 ，已经有关部门会

审 ，现批准局部修订的条文 ，自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 ，该规

范中相应的条文规定同时废止 。现予公告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

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局部修订公告

第 4号

国家标准 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枠 GBJ １６ — ８７由公安部消防
局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局部修订 ，已经有关部门会审 ，现批准局

部修订的条文 ，自 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 １日起施行 ，该规范中相应条文

的规定同时废止 。现予公告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

·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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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 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枠 的通知

计标 ［1987］ 1447号

根据原国家建 （委） ８１ 建发设字第 ５４６ 号文的通知 ，由公

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修订的 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枠 TJ １６ — ７４ ，

已经有关部门会审 。 现批准修订后的 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枠

GBJ １６ — ８７为国家标准 ，自 １９８８年 ５月 １日起施行 ，原 枟建筑

设计防火规范枠 TJ １６ — ７４同时废止 。

本规范只规定了建筑设计的通用性防火要求 ，国务院有关部

门和各省 、自治区 、直辖市在施行中 ，必要时可根据本规范规定

的原则 ，结合本部门 、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订补充规定 ，并报国

家计委和公安部备案 。

本规范由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贯彻实施 。公安机关负责检查

督促 。对没有专门防火规定的 ，或按本规范设计确有困难时 ，应

在地方基建综合主管部门主持下 ，由设计单位 、建设单位和当地

公安机关协商解决 。

本规范由公安部负责管理 ，具体解释等工作由公安部七局负

责 。出版发行由我委基本建设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

·３·



修 订 说 明

本规范是根据原国家建委 （８１） 建发设字第 ５４６ 号文的通

知 ，由我部消防局会同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总院 、纺织工业部纺

织设计院等 １０个单位共同修订的 。

在修订过程中 ，遵照国家基本建设的有关方针 、政策和 “预

防为主 ，防消结合” 的消防工作方针 ，调查了 ２７个大中城市的

２００余家各类工厂 、仓库和民用建筑的防火设计现状 ，总结了最

近 １０多年来的建筑防火设计方面的经验教训 ，吸收国外符合我

国实际情况的建筑防火先进技术成果 。并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

意见 ，最后经有关部门共同审查定稿 。

本规范共分十章和五个附录 。其主要内容有 ：总则 ，建筑物

的耐火等级 ，厂房 ，仓库 ，民用建筑 ，消防车道和进厂房的铁路

线 ，建筑构造 ，消防给水和固定灭火装置 ，采暖 、通风和空气调

节 ，电气等 。

鉴于本规范是综合性的防火技术规范 ，政策性和技术性强 ，

涉及面广 ，希望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 ，结合工程实践和科学研

究 ，认真总结经验 ，注意积累资料 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

处 ，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我部消防局 ，以便今后修改时参

考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

一九八七年五月

·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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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设计防火规范
GBJ 16 — 87 （2001年版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
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局部修订公告

第 27号

国家标准 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枠 GBJ １６ — ８７ ，由公安部天

津消防科学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局部修订 ，已经有关部门

会审 ，现批准局部修订条文有 ：第 １畅０畅３ 条 、第 ５畅１畅１ 条 、 第

５畅１畅１A 条 、第 ５畅１畅３条 、第 ５畅１畅３A 条 、第 ５畅３畅１条 、第 ５畅３畅６

条 、第 ５畅３畅６A 条 、 第 ５畅３畅７ 条 、 第 ５畅３畅１２ 条 、 第 ７畅２畅３ 条 、

第 ８畅７畅１A 条 、第 ８畅７畅１B条 、第 １０畅２畅８条 、第 １０畅３畅１A 条 、第

１０畅３畅１B条 ，自 ２００１年 ５月 １ 日起施行 。此次局部修订的条款

内容均为强制性条文 ，必须执行 。该规范中相应的条文规定同时

废止 。现予公告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

·１·



第一章 　总 　 　则

第 1畅0畅1 条 　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民生命财产的

安全 ，在城镇规划和建筑设计中贯彻 “预防为主 ，防消结合”

的方针 ，采取防火措施 ，防止和减少火灾危害 ，特制定本规

范 。 　

第 1畅0畅2 条 　 建筑防火设计 ，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

策 ，从全局出发 ，统筹兼顾 ，正确处理生产和安全 、重点和一般

的关系 ，积极采用行之有效的先进防火技术 ，做到促进生产 ，保

障安全 ，方便使用 ，经济合理 。

第 1畅0畅3条 　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新建 、扩建和改建的工业与

民用建筑 ：

一 、九层及九层以下的住宅 （包括底层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

住宅） 和建筑高度不超过 ２４ m的其他民用建筑以及建筑高度超
过 ２４ m的单层公共建筑 ；

二 、单层 、多层和高层工业建筑 ；

三 、地下民用建筑 。

本规范不适用于炸药厂 （库） 、花炮厂 （库） 、无窗厂房 、人

民防空工程 、地下铁道及其他地下非民用建筑 、炼油厂和石油化

工厂的生产区 。

注 ：建筑高度为建筑物室外地面到其女儿墙顶部或檐口的高

度 。屋顶上的瞭望塔 、冷却塔 、水箱间 、微波天线间 、 电梯机

房 、排风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不计入建筑高度和层数

内 ，建筑物的地下室 、半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地面不超过

１畅５ m者 ，不计入层数内 。

第 1畅0畅4条 　建筑防火设计 ，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 ，应符

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、规范的要求 。

·５·



第二章 　建筑物的耐火等级

第 2畅0畅1条 　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分为四级 ，其构件的燃烧性

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 ２畅０畅１ 的规定 （本规范另有规定者除

外） 。

表 2畅0畅1 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

耐火等级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

构件名称
　 　 　 　 （h）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

墙

防火墙

承重墙 、 楼梯间 、 电梯井的墙

非承重外墙 、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

房间隔墙

非燃烧体

４  �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４ ~t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４ �痧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４ oe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３  �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２ ~t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２ �痧畅 ５０

难燃烧体

０ oe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１  �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１ ~t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０ �痧畅 ５０

难燃烧体

０ oe畅 ２５

非燃烧体

０  �畅 ７５

非燃烧体

０ ~t畅 ５０

难燃烧体

０ �痧畅 ５０

难燃烧体

０ oe畅 ２５

柱

支承多层的柱

支承单层的柱

非燃烧体

３  �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２ ~t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２ �痧畅 ５０

难燃烧体

０ oe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２  �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２ ~t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２ �痧畅 ００
燃烧体

梁
非燃烧体

２  �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１ ~t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１ �痧畅 ００

难燃烧体

０ oe畅 ５０

楼板
非燃烧体

１  �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１ ~t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０ �痧畅 ５０

难燃烧体

０ oe畅 ２５

屋顶承重构件
非燃烧体

１  �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０ ~t畅 ５０
燃烧体 燃烧体

疏散楼梯
非燃烧体

１  �畅 ５０

非燃烧体

１ ~t畅 ００

非燃烧体

１ �痧畅 ００
燃烧体

·６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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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耐火等级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

构件名称
　 　 　 　 （h）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

吊顶 （包括吊顶搁栅）
非燃烧体

０  �畅 ２５

难燃烧体

０ ~t畅 ２５

难燃烧体

０ �痧畅 １５
燃烧体

　 　 注 ： ① 以木柱承重且以非燃烧材料作为墙体的建筑物 ，其耐火等级应按四级确定 。

② 高层工业建筑的预制钢筋混凝土装配式结构 ，其节缝隙或金属承重构件节点

的外露部位 ，应做防火保护层 ，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本表相应构件的规定 。

③ 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吊顶 ，如采用非燃烧体时 ，其耐火极限不限 。

④ 在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中 ，面积不超过 １００ m２ 的房间隔墙 ，如执行本表的规

定有困难时 ，可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０畅 ３ h的非燃烧体 。

⑤ 一 、 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，按本表规定执行有困难时 ，

可采用 ０畅 ７５ h 非燃烧体 。

⑥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，可按附录二确定 。

第 2畅0畅2条 　二级耐火等级的多层和高层工业建筑内存放可

燃物的平均质量超过 ２００ kg／m２ 的房间 ，其梁 、楼板的耐火极限

应符合一级耐火等级的要求 ，但设有自动灭火设备时 ，其梁 、楼

板的耐火极限仍可按二级耐火等级的要求 。

第 2畅0畅3条 　承重构件为非燃烧体的工业建筑 （甲 、乙类库

房和高层库房除外） ，其非承重外墙为非燃烧体时 ，其耐火极限

可降低到 ０畅２５ h ，为难燃烧体时 ，可降低到 ０畅５ h 。
第 2畅0畅4条 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楼板 （高层工业建筑的楼

板除外） ，如耐火极限达到 １ h有困难时 ，可降低到 ０畅５ h 。
上人的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平屋顶 ，其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

应低于 １ h 。
第 2畅0畅5条 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顶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

于 ０畅５ h的承重构件有困难时 ，可采用无保护层的金属构件 。但

甲 、乙 、丙类液体火焰能烧到的部位 ，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。

第 2畅0畅6条 　建筑物的屋面面层 ，应采用不燃烧体 ，但一 、

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物 ，其不燃烧体屋面基层上可采用可燃卷材
·７·



防水层 。

第 2畅0畅7条 　下列建筑或部位的室内装修 ，宜采用非燃烧材

料或难燃烧材料 ：

一 、高级旅馆的客房及公共活动用房 ；

二 、演播室 、录音室及电化教室 ；

三 、大型 、中型电子计算机机房 。

第三章 　厂 　 　房

第一节 　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

　 　第 3畅1畅1条 　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可按表 ３畅１畅１分为五类 。

表 3畅1畅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

生产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

甲

　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：

　 １ ǐ　畅 闪点 ＜ ２８ ℃ 的液体

　 ２ 　畅 爆炸下限 ＜ １０％ 的气体

　 ３ 潩畅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

　 ４ 　畅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 ，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

烧或爆炸的物质

　 ５ 　畅 遇酸 、 受热 、 撞击 、 摩擦 、 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

机物 ，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

　 ６ 　畅 受撞击 、 摩擦或与氧化剂 、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

　 ７ 　畅 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等于或超过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

乙

　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：

　 １ ǐ　畅 闪点 ≥ ２８ ℃ 至 ＜ ６０ ℃ 的液体

　 ２ 　畅 爆炸下限 ≥ １０％ 的气体

　 ３ 　畅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

　 ４ 　畅 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

　 ５ 　畅 助燃气体

　 ６ 　畅 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 、 纤维 、 闪点 ≥

６０ ℃ 的液体雾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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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生产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

丙

　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：

　 １ ǐ　畅 闪点 ≥ ６０ ℃ 的液体

　 ２ 　畅 可燃固体

丁

　 具有下列情况的生产 ：

　 １ ǐ　畅 对非燃烧物质进行加工 ，并在高热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辐射

热 、 火花或火焰的生产

　 ２ 　畅 利用气体 、 液体 、 固体作为燃烧或将气体 、 液体进行燃烧作其他

用的各种生产

　 ３ 　畅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

戊 　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非燃烧物质的生产

　 　 注 ： ① 在生产过程中 ，如使用或生产易燃 、 可燃物质的量较少 ，不足以构成爆

炸或火灾危险时 ，可以按实际情况确定其火灾危险性的类别 。

② 一座厂房内或防火分区内有不同性质的生产时 ，其分类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

的部分确定 ，但火灾危险性大的部分占本层或本防火分区面积的比例小于 ５％ （丁 、

戊类生产厂房的油漆工段小于 １０％ ） ，且发生事故时不足以蔓延到其他部位 ，或采取

防火措施能防止火灾蔓延时 ，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 。

丁 、 戊类生产厂房的油漆工段 ，当采用封闭喷漆工艺时 ，封闭喷漆空间内保持

负压 、 且油漆工段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时 ，油漆工段占其所

在防火分区面积的比例不应超过 ２０％ 。

③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见附录三 。

第二节 　厂房的耐火等级 、层数和占地面积

第 3畅2畅1条 　各类厂房的耐火等级 、层数和占地面积应符合

表 ３畅２畅１的要求 （本规范另有规定者除外） 。

表 3畅2畅1 厂房的耐火等级 、层数和占地面积

生产
类别

耐火
等级

最多允许层数

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（m２ ）

单层厂房 多层厂房 高层厂房
厂房的地下室
和半地下室

甲
一级
二级

　 除生产必须
采用多层者外 ，

宜采用单层

４ ０００

３ ０００ 揪
３ ０００

２ ０００ :
—

—

—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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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生产
类别

耐火
等级

最多允许层数

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（m２ ）

单层厂房 多层厂房 高层厂房
厂房的地下室
和半地下室

乙
一级
二级

不限
６ e

５ ０００

４ ０００ 揪
４ ０００

３ ０００ :
２ ０００

１ ５００ 抖
—

—

丙
一级
二级
三级

不限
不限
２ e

不限
８ ０００

３ ０００ 揪
６ ０００

４ ０００

２ ０００ :
３ ０００

２ ０００

—

５００

５００

—

丁
一 、二级
三级
四级

不限
３

１ e
不限
４ ０００

１ ０００ 揪
不限
２ ０００

—

４ ０００

—

—

１ ０００

—

—

戊
一 、二级
三级
四级

不限
３

１ e
不限
５ ０００

１ ５００ 揪
不限
３ ０００

—

６ ０００

—

—

１ ０００

—

—

　 　 注 ： ① 防火分区间应用防火墙分隔 。 一 、 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层厂房 （甲类厂房

除外） 如面积超过本表规定 ，设置防火墙有困难时 ，可用防火水幕带或防火卷帘加

水幕分隔 。

② 一级耐火等级的多层及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层 、 多层纺织厂房 （麻纺厂除外）

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５０％ ，但上述的厂房原棉开包 、 清花车间均应设防火墙分隔 。

③ 一 、 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层 、 多层造纸生产联合厂房 ，其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占

地面积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 １畅 ５ 倍 。

④ 甲 、 乙 、 丙类厂房装有自动灭火设备时 ，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可按本

表的规定增加一倍 ；丁 、 戊类厂房装设自动灭火设备时 ，其占地面积不限 。 局部设

置时 ，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一倍计算 。

⑤ 一 、 二级耐火等级的谷物筒仓工作塔 ，且每层人数不超过 ２ 人时 ，最多允许

层数可不受本表限制 。

⑥ 邮政楼的邮件处理中心可按丙类厂房确定 。

第 3畅2畅2条 　特殊贵重的机器 、仪表 、仪器等应设在一级耐

火等级的建筑内 。

第 3畅2畅3条 　在小型企业中 ，面积不超过 ３００ m２ 独立的甲 、

乙类厂房 ，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单层建筑 。

第 3畅2畅4条 　使用或产生丙类液体的厂房和有火花 、赤热表

面 、明火的丁类厂房均应采用一 、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，但上述

丙类厂房面积不超过 ５００ m２
，丁类厂房面积不超过 １ ０００ m２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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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的单层建筑 。

第 3畅2畅5条 　锅炉房应为一 、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 ，但每小

时锅炉的总蒸发量不超过 ４ t的燃煤锅炉房可采用三级耐火等级
的建筑 。

第 3畅2畅6条 　可燃油油浸电力变压器室 、高压配电装置室的

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。

注 ：其他防火要求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电力设计防火规范执

行 。

第 3畅2畅7条 　变电所 、配电所不应设在有爆炸危险的甲 、乙

类厂房内或贴邻建造 ，但供上述甲 、乙类专用的 １０ kV 及以下
的变电所 、配电所 ，当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隔开时 ，可一面

贴邻建造 。

乙类厂房的配电所必须在防火墙上开窗时 ，应设非燃烧体的

密封固定窗 。

第 3畅2畅8条 　多功能的多层或高层厂房内 ，可设丙 、丁 、戊

类物品库房 ，但必须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３ h非燃烧体墙和 １畅５ h
的非燃烧体楼板与厂房隔开 ，库房的耐火等级和面积应符合本规

范第 ４畅２畅１条的规定 。

第 3畅2畅9条 　甲 、乙类生产不应设在建筑物的地下室或半地

下室内 。

第 3畅2畅10条 　厂房内设置甲 、乙类物品的中间仓库时 ，其

储量不宜超过一昼夜的需要量 。

中间仓库应靠外墙布置 ，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３ h的非
燃烧体墙和 １畅５ h的非燃烧体楼板与其他部分隔开 。

第 3畅2畅11条 　总储量不大于 １５ m３ 的丙类液体储罐 ，当直

埋于厂房外墙附近 ，且面向储罐一面的外墙为防火墙时 ，其防火

间距可不限 。

中间罐的容积不应大于 １畅００ m３
，并应设在耐火等级不低于

二级的单独房间内 ，该房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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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　厂房的防火间距

第 3畅3畅1条 　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３畅３畅１的规定

（本规范另有规定者除外） 。

表 3畅3畅1 厂房的防火间距

耐火等级
防火间距 （m）

耐火等级

一 、 二级 三级 四级

一 、 二级

三级

四级

１０

１２

１４ 7

１２

１４

１６ b

１４

１６

１８ x
　 　 注 ： ① 防火间距应按相邻建筑物外墙的最近距离计算 ，如外墙凸出的燃烧构件 ，

则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 （以后有关条文均同此规定） 。

② 甲类厂房之间及其与其他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 ，应按本表增加 ２ m ，戊类厂房

之间的防火间距 ，可按本表减小 ２ m 。

③ 高层厂房之间及其与其他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 ，应按本表增加 ３ m 。

④ 两座厂房相邻较高一面的外墙为防火墙时 ，其防火间距不限 ，但甲类厂房之

间不应小于 ４ m 。

⑤ 两座一 、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 ，当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较低一座厂房

的屋盖耐火极限不低于 １ h 时 ，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少 ，但甲 、 乙类厂房不应小于

６ m ；丙 、 丁 、 戊类厂房不应小于 ４ m 。

⑥ 两座一 、 二级耐火等级厂房 ，当相邻较高一面外墙的门窗等开口部位设有防

火门窗或防火卷帘和水幕时 ，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少 ，但甲 、 乙类厂房不应小于

６ m ；丙 、 丁 、 戊类厂房不应小于 ４ m 。

⑦ 两座丙 、 丁 、 戊类厂房相邻两面的外墙均为非燃烧体 ，如无外露的燃烧体屋

檐 ，当每面外墙上的门墙洞口面积之和各不超过该外墙面积的 ５％ ，且门窗洞口不正

对开设时 ，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减少 ２５％ 。

⑧ 耐火等级低于四级的原有厂房 ，其防火间距可按四级确定 。

第 3畅3畅2条 　一座凵形 、 Ш 形厂房 ，其两翼之间的防火间

距不宜小于本规范表 ３畅３畅１规定 。如该厂房的占地面积不超过本

规范第 ３畅２畅１条规定的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（面积不限

者 ，不应超过 １０ ０００ m２
） ，其两翼之间的间距可为 ６ m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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